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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430][bookmark: BKQY]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能源研究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能源研究会绿色供应链专委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华电金沙江上游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中国华电集团物资有限公司、华电金上（甘孜）电力开发有限公司、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河海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柳春娜、申宏波、邢伟、张进、杨红梅、黄晓应、阚思蒙、卫永波、赵延慧、石常峰、卢佳、王鲁海、李锐、刘轶、王亚楠。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本文件在执行过程中的意见或建议反馈至中国能源研究会(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54号469室，100045)。


[bookmark: _Toc4945][bookmark: _Toc25685]引    言
近年来，国家对环境保护和能源转型提出更高要求，绿色制造逐渐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工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绿色低碳能力的评价体系构建是实现清洁生产、循环利用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径。在光伏电站的建设与运营体系中，组件供应商作为关键一环，其产品从原材料采购到生产制造，再到最终回收利用的全生命周期，都需遵循严格的绿色供应商评估、绿色产品认证等规范体系，以促进全产业链“光伏+绿色低碳化”发展。为加速提升光伏电站的环境效益与发电效能，光伏电站组件供应商的绿色低碳能力与评价成为关键。
本文件基于当前光伏行业绿色低碳发展的相关标准与要求，提出针对光伏电站组件供应商绿色低碳能力的具体要求，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与量化评分规则，旨在引导供应商在确保组件产品高效能、长寿命的基础上，实现产品全生命周期内的资源高效利用、碳排放最小化以及环境友好型管理，从而有效降低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减少能源浪费、减轻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并降低潜在的健康安全风险。通过这一举措，将有力推动光伏电站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和谐共生，深化光伏产业链的绿色供应链管理，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供产业化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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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209095779][bookmark: _Toc161059127][bookmark: _Toc162602896]光伏电站组件供应商绿色低碳能力评价
[bookmark: _Toc513]  范围
[bookmark: OLE_LINK3]本文件确立了光伏电站组件供应商绿色低碳能力评价标准的结构和总体原则，规定了评价指标体系、取值规则、评价结果形成规则及评价活动的组织实施。
[bookmark: _Toc148519830]本文件适用于光伏电站组件供应商的绿色低碳能力评价工作。
[bookmark: _Toc10354]  规范性引用文件
[bookmark: _Toc148519831]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GB/T 20001.8—2023 标准起草规则 第8部分：评价标准
GB/T 24040—2008 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原则与框架
GB 26572—2025 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要求
GB/T 33635—2017 绿色制造 制造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 导则
GB/T 33761—2024 绿色产品评价通则
ISO 14067:2018 温室气体-产品碳足迹-量化要求和指南
[bookmark: _Toc28467]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_Toc209795196][bookmark: _Toc19885][bookmark: _Toc195521456][bookmark: _Toc207633302][bookmark: _Toc918][bookmark: _Toc209796219][bookmark: _Toc198826602][bookmark: _Toc195884819][bookmark: _Toc209795040][bookmark: _Toc29852][bookmark: _Toc5915][bookmark: _Toc198223037][bookmark: _Toc864][bookmark: _Toc195519847]
光伏电站组件供应商 photovoltaic power station module supplier
为光伏电站提供光伏组件（含硅片、电池片、玻璃、背板等关键材料）设计、制造及配套服务的制造商。
[bookmark: _Toc198223038][bookmark: _Toc31920][bookmark: _Toc1046][bookmark: _Toc198826603][bookmark: _Toc209795041][bookmark: _Toc209796220][bookmark: _Toc195884820][bookmark: _Toc16031][bookmark: _Toc209795197][bookmark: _Toc207633303][bookmark: _Toc27537][bookmark: _Toc195521457][bookmark: _Toc2430]
光伏电站组件供应商绿色低碳能力 green and low-carbon capabilities of photovoltaic power station component suppliers
光伏电站组件供应商在产品全生命周期内，从原材料采购、生产加工、运输配送、使用直至报废回收等各个环节，实现能源资源高效利用、温室气体减排、生态环境保护等绿色低碳目标的综合能力。
[bookmark: _Toc209796221][bookmark: _Toc207633304][bookmark: _Toc13016][bookmark: _Toc16101][bookmark: _Toc209795042][bookmark: _Toc1831][bookmark: _Toc12567][bookmark: _Toc209795198][bookmark: _Toc31587]
[bookmark: _Toc195519852][bookmark: _Toc172639775][bookmark: _Toc195521460][bookmark: _Toc184724379][bookmark: _Toc184804795][bookmark: _Toc6719][bookmark: _Toc195519855][bookmark: _Toc195884823]绿色低碳能力评价 green and low-carbon capability evaluation
以建立的评价指标体系及取值规则为依据对受评光伏电站组件供应商（3.1）的绿色低碳能力进行综合评价。
[bookmark: _Toc209795199][bookmark: _Toc195519856][bookmark: _Toc195521461][bookmark: _Toc209795043][bookmark: _Toc195884824][bookmark: _Toc20652][bookmark: _Toc193980780][bookmark: _Toc198223039][bookmark: _Toc13018][bookmark: _Toc207633305][bookmark: _Toc209796222][bookmark: _Toc198826604][bookmark: _Toc193980821][bookmark: _Toc23878][bookmark: _Toc10292][bookmark: _Toc29797]
绿色产品 green product
在全生命周期过程中，符合环境保护要求，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无害或危害小，资源能源消耗少、品质高的产品。
[来源：GB/T 33761—2024，3.1]
[bookmark: _Toc29933][bookmark: _Toc207633306][bookmark: _Toc209795044][bookmark: _Toc198223040][bookmark: _Toc209796223][bookmark: _Toc22691][bookmark: _Toc195884825][bookmark: _Toc195521462][bookmark: _Toc17175][bookmark: _Toc193980822][bookmark: _Toc209795200][bookmark: _Toc193980781][bookmark: _Toc195519857][bookmark: _Toc529][bookmark: _Toc198826605][bookmark: _Toc19201]
有害物质 hazardous substance
对人、动物、植物或者生态环境具有直接、间接或潜在危害性的物质。
注：包括产品及其生命周期中使用以及产生的物质，分为禁用物质和限用物质。
[来源：GB 26572—2025，3.2，有修改]
[bookmark: _Toc209795045][bookmark: _Toc207633307][bookmark: _Toc209795201][bookmark: _Toc1719][bookmark: _Toc209796224][bookmark: _Toc11232][bookmark: _Toc27035][bookmark: _Toc13321][bookmark: _Toc14649]
绿色供应链 green supply chain
将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的理念贯穿于企业从产品设计到原材料采购、生产、运输、储存、销售、使用和报废处理的全过程，使企业的经济活动和环境保护相协调的上下游供应关系。
[来源：GB/T 33635—2017，3.3]
[bookmark: _Toc15][bookmark: _Toc209796225][bookmark: _Toc209795046][bookmark: _Toc26990][bookmark: _Toc209795202][bookmark: _Toc7337][bookmark: _Toc5264][bookmark: _Toc13208]
产品碳足迹 carbon footprint of product; CFP
基于仅考虑气候变化单一影响类型的生命周期评价，以二氧化碳当量表示的产品系统中温室气体排放量与清除量之差。
[来源：ISO 14067:2018，3.1.1.1]
[bookmark: _Toc7434][bookmark: _Toc209795047][bookmark: _Toc12486][bookmark: _Toc28579][bookmark: _Toc15296][bookmark: _Toc209795203][bookmark: _Toc209796226][bookmark: _Toc25553]
生命周期 life cycle
产品系统中前后衔接的一系列阶段，从自然界或从自然资源中获取原材料，直至最终处置。
[来源：GB/T 24040—2008，3.1]
[bookmark: _Toc19784][bookmark: _Toc209795048][bookmark: _Toc27137][bookmark: _Toc209796227][bookmark: _Toc209795204][bookmark: _Toc193980827][bookmark: _Toc27096]  总体原则与要求
[bookmark: _Toc30114][bookmark: _Toc14526]4.1  总体原则
 全面性原则
全面性原则要求评价指标体系能够全面覆盖光伏电站组件供应商绿色低碳能力的各个关键维度和环节，避免评价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可量化原则
可量化原则要求所选指标尽可能采用定量方式进行描述和衡量，避免过多使用难以量化的定性指标。
 独立性与关联性平衡原则
独立性与关联性平衡原则要求所选指标之间既保持相对独立性，避免指标之间的重叠和交叉，又要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以体现绿色低碳能力各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
[bookmark: _Toc4817]4.2  总体要求
起草评价标准时，凡涉及通用的规则应遵守GB/T 1.1—2020及GB/T 20001.8的规定。
[bookmark: _Toc27403]  评价指标体系
[bookmark: _Toc16056] 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光伏电站组件供应商绿色低碳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由四个层级的评价指标构成（见图1）。其中，一级评价指标4个，二级评价指标15个。
[image: C:/Users/22634/Desktop/课题组/指标架构图1.png指标架构图1]
[bookmark: _Ref637][bookmark: _Toc148][bookmark: _Toc15335][bookmark: _Toc2017][bookmark: _Toc1810][bookmark: _Toc8192]图 1 光伏电站组件绿色低碳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bookmark: _Toc11155] 评价指标体系的设立
一级评价指标的设立主要考虑哪些要素会影响光伏电站组件供应商的绿色低碳能力，由构成其绿色低碳竞争力基础的关键维度划分而来，包括基本要素、能源与资源属性、环境属性和产品属性。
二级评价指标由能表征每个一级评价指标的细化要素构成。对于基本要素，它反映了企业在合规管理、体系建设、技术创新与信息披露等方面的基础能力，通过合规性与相关方要求、组织管理、绿色技术创新、碳排放信息披露等4个二级指标来表征；对于能源与资源属性，它反映了企业在能源结构优化与资源循环利用方面的实际表现，通过可再生能源利用、能源消耗、水资源节约、材料循环利用等4个二级指标来表征；对于环境属性，它反映了企业在污染防控、有害物质管控及供应链碳管理方面的环境绩效，通过污染控制、有害物质使用、供应链碳管理等3个二级指标来表征；对于产品属性，它反映了产品在设计、性能、包装及全生命周期碳足迹方面的绿色表现，通过产品性能、产品包装、产品可再生利用、产品碳足迹等4个二级指标来表征。


[bookmark: _Toc30352]  取值规则
[bookmark: _Toc17757]6.1  二级评价指标的取值规则
 基本要素要求
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企业建设、经营和生产过程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近三年无较大及以上安全、环保、质量等事故和重大环境污染事件以及偷漏税等违法违规行为，满足以上条件的供应商宜参与绿色低碳评价，要求如下：
a) 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ISO 14001环境管理体系、ISO 45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以及ISO 50001能源体系的认证需满足以下要求：100分：完全具备三体系认证证书；50分：不完全具备三体系认证证书；0分：完全不具备三体系认证证书；
b) 绿色工厂认证和零碳工厂核查及运营碳中和认证需满足以下要求：100分：通过绿色工厂/零碳工厂认证；0分：未通过绿色工厂/零碳工厂认证；
c) 企业年度专利新增授权量需满足以下要求：90分～100分：专利新增授权量大于等于300件；60分～90分：专利新增授权量大于180件且小于300件；0分～60分：专利新增授权量小于等于180件；
d) 碳排放信息披露报告或文件需满足以下要求：100分：具有碳排放信息披露报告或文件；0分：不具备碳排放信息披露报告或文件。
 能源与资源属性要求
通过能源结构优化、智能化管理、技术创新与资源循环利用，系统性降低不可再生能源依赖与原生资源消耗，实现能源与资源利用的绿色低碳目标。具体要求如下：
a) 组件企业生产及运营过程中可再生能源使用在能源消耗总量的占比（包括绿证采购）需满足以下要求：80分～100分：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大于等于60%；60分～80分：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大于40%且小于60%；0分～60分：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小于等于40%；
b) 单位组件产品生产过程中能源消耗量（如电力、燃油、燃气等）需满足以下要求：100分：单位组件产品生产过程中能源消耗量≤2.5万kWh/MWp；0分：单位组件产品生产过程中能源消耗量＞2.5万kWh/MWp；
c) 水资源循环及重复利用比例需满足以下要求：90分～100分：水资源循环及重复利用比例大于等于95%；60分～90分：水资源循环及重复利用比例大于90%且小于95%；0分～60分：水资源循环及重复利用比例小于等于90%；
d) 一般固体废弃物回收利用率需满足以下要求：80分～100分：一般固体废弃物回收利用率大于等于80%；60分～80分：一般固体废弃物回收利用率大于50%且小于80%；0分～60分：一般固体废弃物回收利用率小于等于50%。
 环境属性要求
应严格控制污染排放，限制有害物质使用，建立供应链全程低碳管理机制，推动物流降碳与碳抵消措施，实现年度碳强度下降。具体要求如下：
a) 工厂应依据GB 16297、GB 8978、GB 18599和GB 12348分别对大气污染物、水体污染物、固体废弃物（含一般工业固废）排放进行处理，污染控制需满足以下要求：100分：污染物排放检测合规；0分：污染物排放检测不合规；
b) 有害物质使用中光伏组件及其原材料需满足以下要求：100分：符合RoHS环保认证要求；0分：不符合RoHS环保认证要求；
c) 供应链碳足迹管理需满足以下要求：100分：关键原材料供应商开展过绿色低碳能力自评；0分：关键原材料供应商未开展过绿色低碳能力自评。
 产品属性要求
产品应具备卓越性能，采用绿色包装，具备高可再生利用率、低衰减率等特征，产品碳足迹核算透明，高效电池技术普及率高，环保材料应用广泛。具体要求如下：
a) 产品包装需满足以下要求：100分：包装中使用绿色环保材料；0分：包装中不使用绿色环保材料；
b) 按照GB/T 34160测算衰减率，最新产品首年衰减率相对水平需参照行业调研结果分档：90分～100分：衰减率水平占行业前20%；60分～90分：衰减率水平占行业前20%～50%；0分～60分：衰减率水平占行业后50%；
c) 按照GB/T 34160测算光电转换效率，最新产品首年光电转换效率相对水平需参照行业调研结果分档：90分～100分：光电转换效率水平占行业前20%；60分～90分：光电转换效率水平占行业前20%～50%；0分～60分：光电转换效率水平占行业后50%；
d) 产品可再生利用率需满足以下要求：90分～100分：产品可再生利用率大于等于90%；60分～90分：产品可再生利用率大于60%且小于90%；0分～60分：产品可再生利用率小于等于60
e) 产品碳足迹需满足以下要求：100分：具有产品碳足迹认证证书；0分：不具有产品碳足迹认证证书。
[bookmark: _Toc23640]6.2  一级评价指标的取值规则
在开展光伏电站组件供应商绿色低碳能力评价时，应按公式（1）计算一级评价指标的指标值。
	 
	（1）


式中：
 ——第i个一级评价指标的指标值；
n ——第i个一级评价指标下二级评价指标的个数；
 ——第i个一级评价指标下第j个二级评价指标的得分；
 ——第i个一级评价指标下第j个二级评价指标的权重。
光伏电站组件供应商绿色低碳能力一级评价指标和二级评价指标的权重如表1所示：
[bookmark: _Ref10898][bookmark: _Toc28158][bookmark: _Toc32720][bookmark: _Toc29410][bookmark: _Toc23131][bookmark: _Toc17285]表 1 一级评价指标和二级评价指标权重
	一级评价指标
	一级评价指标权重
	二级评价指标
	二级评价指标权重

	基本要素
	20%
	合规性与相关方要求
	40%

	
	
	组织管理
	25%

	
	
	绿色技术创新
	15%

	
	
	碳排放信息披露
	20%

	能源与资源属性
	30%
	可再生能源利用
	20%

	
	
	能源消耗
	30%

	
	
	水资源节约
	25%

	
	
	材料循环利用
	25%

	环境属性
	25%
	污染控制
	40%

	
	
	有害物质使用
	25%

	
	
	供应链碳管理
	35%

	产品属性
	25%
	产品性能
	30%

	
	
	产品包装
	15%

	
	
	产品可再生利用
	25%

	
	
	产品碳足迹
	30%


[bookmark: _Ref187949015][bookmark: _Toc5426]  评价结果形成规则
[bookmark: _Toc6512]7.1  通则
评价结果形成规则这一要素用来描述形成评价结果的具体规则，应规定评价结果的计算方法（见7.2）。根据需要，还可对评价结果应用作出规定（见7.3）。
[bookmark: _Toc18372]7.2  评分结果计算方法
光伏电站组件供应商绿色低碳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由两级指标构成，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2）


式中：
——评价结果；
——基本要素的权重；
b——能源与资源属性的权重；
c——环境属性的权重；
d——产品属性的权重；
——基本要素综合得分；
——能源与资源属性综合得分；
——环境属性综合得分；
——产品属性综合得分。
光伏电站组件供应商绿色低碳能力等级分为3级，分别用A、B、C来表示，具体等级与评分范围对应关系按表2规定。
[bookmark: _Ref10950][bookmark: _Toc13126][bookmark: _Toc30947][bookmark: _Toc28905][bookmark: _Toc5517][bookmark: _Toc5526]表 2 绿色产品能力等级与评分范围对应表
	绿色低碳能力等级
	评分范围分

	A
	85分～100分

	B
	60分～84分

	C
	60分以下

	注：本评价依照百分制进行评分，100分为满分。


[bookmark: _Toc30028]7.3  评价结果应用
光伏项目供应商绿色低碳产品供应能力评价结果具有重要的行业指导和应用价值，可为多方面绿色低碳发展决策提供有力支撑。具体应用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a) 光伏项目供应商绿色低碳产品供应能力评价结果可应用于光伏产品绿色认证、政府采购、金融支持、碳资产管理等多个场景，助力光伏企业获得绿色发展红利；
b) 评价结果能够真实反映光伏项目供应商在全生命周期视角下的绿色低碳表现，为光伏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合作提供客观依据，促进行业整体向“零碳制造”转型发展；
c) 评价结果可与国际光伏产品环境足迹标准接轨，提升我国光伏产品在全球市场的绿色竞争力，应对国际绿色贸易壁垒，扩大光伏产品出口。
为持续提升光伏电站组件供应商绿色低碳能力，推动行业整体绿色低碳转型，需建立基于评价结果的动态改进机制，通过“评价-反馈-改进-再评价”的闭环管理，实现供应商绿色低碳水平的螺旋式上升。具体要求如下：
评价对象需结合评价短板制定改进计划，明确低分指标改进目标、措施、责任分工及资源需求；过程中，评价对象每月内部核查改进进度，第三方机构定期核查，对不达标供应商采取预警、暂停等级等措施；效果验证上，阶段性目标需第三方验证合格方可推进，评价对象每年全面评估改进效果并用于后续规划；同时，评价对象需内部推广成熟经验、参与行业经验交流，相关方发现评价指标问题需及时反馈以优化标准。
[bookmark: _bookmark13][bookmark: _bookmark14][bookmark: _Toc2693][bookmark: _Toc17944]  评价活动的组织实施
[bookmark: _Toc24216][bookmark: _Toc32440]8.1  评价方式
光伏项目供应商绿色低碳产品供应能力评价应由独立于供应商的第三方评价机构组织实施。实施评价机构应具备以下能力与责任：
a) 根据光伏行业特点、技术路线差异及地方政策制定科学合理的评价方案，评价方案应依据本文件第四章要求，并参照附录A给出的指标体系和取值规则，全面评估光伏供应商在绿色低碳产品供应全生命周期中的能力水平；
b) 通过查阅光伏组件供应商的碳排放数据、能源消耗记录、绿色制造证明文件、生产工艺流程文档等资料，并与研发、生产、质检等关键岗位人员进行深入座谈；采用生产现场实地调查、原材料采购渠道核查、能源使用效率测算等方式收集评价证据，确保数据真实可靠，评价依据充分；
c) 评价机构应对收集的证据进行系统分析，综合分析企业在组件生产全周期的绿色与低碳表现，当光伏供应商的绿色低碳产品供应能力达到评价方案规定的标准要求时，可判定该企业具备提供绿色低碳光伏产品的能力。
[bookmark: _Toc14344][bookmark: _Toc28220]8.2  评价程序
第三方评价机构应根据光伏产业链特点和评价指标体系兼顾绿色与低碳两大维度开展全面评价工作，并编写专业评价报告，确定评价结果。光伏项目供应商绿色低碳产品供应能力评价程序如图2所示：
[image: 0908流程图]
[bookmark: _Ref11054][bookmark: _Toc7336][bookmark: _Toc12286][bookmark: _Toc31171][bookmark: _Toc21619][bookmark: _Toc196]图 2 光伏电站组件供应商绿色低碳能力评价程序
[bookmark: _Toc11283][bookmark: _Toc17460]8.3  复评
光伏项目供应商绿色低碳产品供应能力评价有效期为3年，评价有效期满或在有效期内申请变更等级，可进行复评，复评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绿色评价服务机构在受评光伏企业提供绿色低碳产品能力评价等级有效期满前4个月，应向企业发出复评通知，并提醒企业准备碳排放数据、能源使用效率、材料可回收性等关键绿色评价资料；
b) 评价对象应提前3个月向绿色评价服务机构提交复评或等级变更申请，并根据要求提供最新的技术工艺改进、节能减排成效等变更材料，复评方法及流程按首次评价程序要求执行；
c) 评价对象因技术路线转换、产能扩张、并购重组等重大事件须延缓复评的，应向绿色评价服务机构提出书面申请，经同意后，可适当延缓参与复评时间，延缓期间保留原评价等级，原则上延迟时间不得超过6个月，申请次数不得超过1次；
d) 评价对象在规定时限内无故拒绝参加复评，已获等级有效期满后应自动失效，再次参加评价工作时，仍应按首次评价程序执行。
[bookmark: _Toc10959][bookmark: OLE_LINK1]

[bookmark: _Toc17075]8.4  评价监督
光伏项目供应商绿色低碳产品供应能力评价结果公布于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后，接受政府、行业协会、社会公众和绿色评价服务机构的多方监督。评价机构应对受评光伏企业开展定期监督，监督周期及要求为：
a) 在初次获得评价等级后的1年内，评价机构应安排第1次定期监督评审，重点关注企业碳减排目标完成情况、绿色制造水平提升情况，后续监督评审应每18个月开展一次；
b) 定期监督范围涉及本文件要求的全流程内容和申报文件具体情况的检查，特别是对光伏产品生产过程中能源消耗、水资源使用、有害物质管控等关键环节进行重点核查；
c) 评价对象无故不按期接受定期监督，评价机构可暂停其认可资格，并向行业主管部门和社会公开通报；
d) [bookmark: _Toc24764][bookmark: _Toc29546][bookmark: _Toc1452][bookmark: _Toc3702][bookmark: _Toc1089]如评价对象因技术改造、生产线升级等特殊原因不能按期接受定期监督，应向评价机构提出书面延期申请，说明延期原因及延期期限，审批后方可延期。一般情况下，延期不应超过4个月。
T/CERSXXX—XXXX
T/CERS 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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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5867][bookmark: _Toc15774][bookmark: _Toc15408]附 录 A
（规范性）
光伏电站组件供应商绿色低碳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及取值规则

表A.1给出了光伏电站组件供应商绿色低碳能力评价一级指标权重及二级指标分值，表A.1为评价指标体系及取值规则。

[bookmark: _Toc21217]表 A.1 光伏电站组件供应商绿色低碳能力评价指标表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赋分规则
	指标权重
	评价方式
	指标得分
	指标加权
得分

	1
	基本要素
（20%）
	合规性与相关方要求
（40%）
	近三年（含成立不足三年）无较大及以上安全、环保和质量事故
	一票否决
	文件审查
	
	

	
	
	
	通过绿色工厂认证
	50%
	文件审查
	
	

	
	
	
	通过零碳工厂核查认证
	50%
	文件审查
	
	

	
	
	组织管理
（25%）
	通过ISO 9001质量管理、ISO 14001环境管理和ISO 45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认证
	40%
	文件审查
	
	

	
	
	
	通过ISO 50001能源体系认证
	30%
	文件审查
	
	

	
	
	
	设置绿色低碳管理相关部门并制定绿色发展战略相关管理文件
	30%
	文件审查
	
	

	
	
	绿色技术创新
（15%）
	企业年度专利新增申请数量
	100%
	文件审查
	
	

	
	
	碳排放信息披露
（20%）
	具有碳排放信息披露报告文件
	100%
	文件审查
	
	

	2
	能源与资源属性
（30%）
	可再生能源利用
（20%）
	可再生能源使用在能源消耗总量的占比（包括绿证采购）
	100%
	文件审查
	
	

	
	
	能源消耗
（30%）
	单位产值对应的能源消耗量（如电力、燃油、燃气等）
	100%
	文件审查
	
	

	
	
	水资源节约
（25%）
	水资源循环及重复利用比例
	100%
	文件审查
	
	

	
	
	材料循环利用
（25%）
	一般固体废弃物回收利用率
	100%
	文件审查
	
	

	3
	环境属性
（25%）
	污染控制
（40%）
	三废污染物排放合规性
	100%
	文件审查
	
	

	
	
	有害物质使用
（25%）
	光伏组件及其原材料符合RoHS环保认证要求
	100%
	文件审查
	
	

	
	
	供应链碳管理
（35%）
	关键原材料供应商是否开展过绿色低碳能力自评
	100%
	文件审查
	
	

	4
	产品属性
（25%）
	产品性能
（30%）
	最新产品首年衰减率水平
	50%
	文件审查
	
	

	
	
	
	最新产品首年光电转换效率水平
	50%
	文件审查
	
	

	
	
	产品包装
（15%）
	产品包装中使用绿色环保材料，采取包装轻量化、减量化、循环化措施
	100%
	文件审查
	
	

	
	
	产品可再生利用
（25%）
	产品可再生利用率
	100%
	文件审查
	
	

	
	
	产品碳足迹
（30%）
	具有国家认监委中国产品碳足迹标识
	100%
	文件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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